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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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有效期至：
	2027年1月


	指标名称
	计量单位
	代码
	本年
	上年同期

	
	
	
	本月
	1—本月
	本月
	1—本月

	甲
	乙
	丙
	1
	2
	3
	4

	一、工业总产值(当年价格)

    工业销售产值(当年价格)

其中：出口交货值
二、工业总产值(当年价格)按工业行业小类分
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
⁝
其他水处理、利用与分配
三、主要工业产品产量
	千元
千元
千元
—

千元
⁝
千元
—
	01

03

04

—
0610

⁝
4690

—
	


单位负责人：      统计负责人：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报出日期：２０   年   月   日
说明：1.统计范围：辖区内规模以上工业法人单位和规模以上工业个体经营户。
2.报送日期及方式：调查单位2、10月月后6日，6、7、8、11月月后7日，3、5、12月月后8日，4月月后9日，9月月后12日12:00前独立自行网上填报，1月免报；市级统计机构6、8、10、11月月后10日，2、3、5、7月月后11日，4月月后12日，12月月后13日，9月月后14日10:00前完成数据审核、验收、上报，1月免报。
3.本表甲栏下“二、工业总产值(当年价格)按工业行业小类分”按国民经济行业小类填报；“三、主要工业产品产量”按《规模以上工业产品产量目录》填报。
4.本表“上年同期”数据统一由国家统计局在数据处理软件中复制，调查单位和各级统计机构原则上不得修改（不含产品产量）；本年新增的调查单位自行填报“上年同期”数据；涉及拆分、兼并、重组、视同法人、统计执法失实数据改正等情况的企业，经国家统计局批准后，调查单位可调整同期数；本年新增指标的同期数由调查单位自行填报。
5.主要审核关系：
(1)工业销售产值(03)≥其中：出口交货值(04)

(2)工业总产值(01)=烟煤和无烟煤开采洗选(0610)+…+其他水处理、利用与分配(4690)
